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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民国平政院研究的考察与反思①

宋玲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摘　要：平政院是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移植自西方的行政诉讼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行政审判机关。近十年来中
国学界对平政院的研究已日趋完善，但仍然存在着不足。有必要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尤其是对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文章的分类考察，反思学界近年来研究平政院的得失，并提出一些思考，为以后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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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院，是民国北京政府采取大陆制司法制度继而结合国情而设立的一个行政裁判机构，是专门受

理行政诉讼及纠弹案件的机关（纠弹指国家专门机关对违法失职的官吏揭发和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行

为）。民国北京政府的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肃政史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官署或行政违法行为侵害

公益或其自身合法权益时，依法向平政院提出诉讼，由平政院审理并作出裁决的行为。１９１４年３月３１
日平政院在北京成立，１９２８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京政府垮台，平政院也随北京政府走入历史，到１９３２
年１１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行政法院组织法》，最终以行政法院代替了平政院。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政
院处于近代行政裁判体制：行政审判院（筹）（清末）———平政院（民国北京政府）———行政法院（南京国

民政府）发展的中间环节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具有过渡和折衷的色彩，也因此在波涛诡谲的中国

近代法制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有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执政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的法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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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近十年来已经成为法律史学领域中逐渐升温的一个热点。在这个军阀混战、党派纷争的年代，政

局更迭频繁、扰攘不休①，然而在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却取得了不少伟大的成就，其中不乏充满着理性和

智慧光芒的制度设计，这不能不引起当代法律史学者的敬意与惊奇，继而开始回顾与反思那个时代的法

律与社会，期望给当今乃至未来中国法律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其中，对于北洋时期行

政诉讼体制当中的“平政院”的研究，正是这一敬意与惊奇的体现。

一　民国平政院研究的概况
关于平政院的研究，民国时代即已开启。专论中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汪叔贤的“论平政院”，张保彝

的“平政院制度之变迁”，章士钊的“论平政院———答储君亚心”，张东荪的“行政裁判论”等，另有许多

作品，尽管并非专论平政院，而是论述宪政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同时，辟专章或者附带论述平政院的，

此类作品较多，较有影响的有吴宗慈编的《中华民国宪法史》、白鹏飞著《行政法大纲》（上卷总论）、范

扬著《行政法总论》、陶天南的《中国行政法总论》，这些多属于行政法学说的汇编或教科书②。此外，涉

及到论述平政院机构的尚有一些著名报刊杂志，比如《申报》《庸言》上的一些文章，以及管欧、陈顾远等

学者撰写的教科书和回忆录，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民国的这些研究平政院的作者大多与平政院同时代或者稍晚一些，他们亲眼观察到了平政院机构

的活动，许多作者亲历平政院的创设和终结。有些作者本身就是平政院的人员，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对

于平政院的一系列活动，有其切肤体会③。所以这些作品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够形象并且准确地叙述

平政院的机构设置、职责构成以及司法状况。当代学者了解平政院，其中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就是这些

作品。所以近十年学者关于平政院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民国学人作品的重述和发扬。许多引文

直接出自他们的文章中。当然，尽管这些学者在研究平政院时较之当代学人有其先天的优势，不足之处

也在所难免，主要是有着激愤或者情感超越理智之处，而当代学者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是故八十余年

之后，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机构，将其定位在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的一环整体考察它，从而作出更为理智和

妥切的判断，如果说当代学人超越前人的研究之处，就在于此。

就笔者阅读范围所见，近十年对于平政院的研究，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都作出了贡献④。这些学者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这一点只要看当时的政权组织状况就可以看出，在这期间，出现过３２届内阁，总理、代署总理多达５９位，正式选举的总统有８
位，其中许多是因为军事政变而上台、倒台。

民国时期考察平政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张东荪：“行政裁判论”，载《庸言》第一卷第二十三号，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初一

发行；汪叔贤：“论平政院”，载《庸言》第二卷第四号，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五日发行；张保彝：“平政院制度之变迁”，载《宪法新闻》，中华民

国二年第十五、十六册；章士钊：“论平政院———答储君亚心”，《甲寅杂志存稿》（下），“通讯”部分第２２页，载《民国丛书》第二编９５，上
海书店；吴宗慈编：《中华民国宪法史》，大东书局，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初版发行；白鹏飞：《行政法大纲》（上卷总论），好望书店出版，中

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初版；范扬：《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初版；陶天南：《中国行政法总论》，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初版。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陈顾远先生的回忆，民国九年，陈先生曾服务于平政院，事后其回忆其经历时，曾说：“平政院设于北平丰盛

胡同，民五以后，任院长者有张国淦、汪大燮诸人，内分三庭，每庭有庭长、评事，均简任，另有荐任或委任书记官，高普考分而来的，暂为

学习书记官，有缺亦可补实。三庭以外，设文书科、会计科、总务科，直接受院长的指挥监督。平政院本来是一个轻闲机关，每年所收的

案子不到十件，各方对其地位都不重视。”参阅陈顾远：《双晴室余文存稿选录》，第１６９页。转引自黄源盛：“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
探”，（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集刊：人文及社会科学”，“民国八十九年十月，十卷四期”第５０１页。

近十多年来，研究平政院的作品主要有如下。黄源盛：“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载（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集刊：

人文及社会科学”，“民国八十九年十月，十卷四期”；武乾：“论北洋政府的行政诉讼制度”，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李启成：“清末
民初关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议”，载《现代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张生：“中国近代行政法院之沿革”，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
期；孙之智：“近代中国行政诉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硕士论文（２００６）；李晓琴：“试论北洋政府平政院”，载《湖北广播电
视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８期；杨绍滨：“北洋政府平政院述论”，载《安徽史学》２００３年第３期；李唯一：“民初平政院行使行政监察职能的
制度尝试论”，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５月；刘永：“论民国初年的监察制度机制与效能”，载《廊坊师范学院学
报》，２００５年９月；周颖：“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告官＇略论（１９１４－１９２８）———以平政院为中心的考察”，载《宿州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２月；
陈有勇：“民国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的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１）；夏海英：“试论民初平政院的设立与章士钊的司法平等思想”，载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５年３月；罗旭南、黄丽环：“北洋政府的平政院制度与司法独立”，载《理论界》，２００５年９月；李昊鲁：
“平政院与北洋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为基础”，载《民国档案》，２０１２年第２期；赵勇、王学
辉：“中国行政审判制度的第一次实践———平政院制度的创设与演变”，载《人民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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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不一，所用思想方法也不一，但都围绕着平政院这一机构作出了集中论述。

二　民国平政院研究的考察
近年来学界对于民国平政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沿革、组织结构与功能、利弊评价几个方面。笔

者在此拟从平政院研究的不同方面，对以上作者的研究成果作一分析。

（一）关于平政院历史沿革的研究

几乎每一位研究平政院的学者在其作品中都会提及该组织的历史，这里面更多的是一种历史事实

的描述，也就是所谓的法律史学的“外部性考察”①。这种研究进路主要在于描述历史现象，把握历史真

实，是法律史学研究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否则，单纯分析法律制度，难免会陷入偏见的迷雾之中，

缺乏必要的事实基础。关于平政院的研究也是如此，如不了解平政院组织的来龙去脉，是难以对平政院

其他方面作出精深的研究的。当然，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研究旨趣不同，所以对沿革历史的研究方面也

有详略之分，研究角度同样也有差异。

作为一种行政裁判的机构，平政院最初来自于清末“行政审判院”之筹设，那么从“筹设”到平政院

设立这一段历史就至为关键了。李启成的《清末民初关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议》一文，集中梳理了清

末民初围绕设立行政裁判所所引起的长期争议：在晚清主要集中于传统的都察院与新式的行政审判院

之关系，民初则主要围绕是选择参照西方的一元制还是二元制来建立我国的行政审判模式这个问题展

开的。光绪三十二年７月１３日清廷开始官制改革，作为预备立宪的初阶，其中一项重要的主张就是行
政审判衙门要单立开来，为此要筹备设立“行政审判院”，有官员建议即以已经存在的都察院来行使行

政裁判之权，有官员建议废止都察院，并都察院之权于行政裁判所，一时纷扰，最终妥协的结果是保留都

察院，筹设行政审判院，然而未及清廷覆亡，这一争论于是留到了民国。李启成此文的主要贡献就在于

揭示了民初行政裁判之争议，“它基本围绕着三个问题而集中展开：一是诉讼模式选择之基准———官民

平等抑或特权行政，二是行政裁判妨碍司法独立否，三是历史传统应如何考量。”［１］后争议被袁世凯以

一纸《中华民国约法》而解决，依照该法第八条以及第四十五条②，最终确立了二元制审判体制，平政院

遂得到设立。该文为平政院设立的思想渊源做了比较好的说明。

此外，张生的“中国近代行政法院之沿革”，孙之智的“近代中国行政诉讼研究”，李晓琴的《试论北

洋政府平政院》等文章都是比较典型的描述性法律史学论文，将中国近代行政诉讼法院的变革叙述

清楚。

在关于平政院沿革历史的方面，上述研究者最大的长处就是没有孤立地叙述平政院的始末。而是

始终将它与诉讼制度、思想渊源、社会演变相结合，这样我们就能动态地、全面地了解一个历史的制度与

一个历史的机构的演变与兴衰。

（二）关于平政院组织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根据较为流行的社会学解释理论———“结构 －功能主义”③，可以发现，平政院之发挥作用，与其组
织的设计是分不开的。研究法律机构、法律组织，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理解该组织机构发生的法律

功能。

许多平政院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平政院虽然是应行政裁判的需要而设立的，但它最初并非是单纯

９０１

①

②

③

通常意义上，因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我们将法律史学研究分为“外部性考察”和“内部性考察”两种，前者重在描述所述法律制

度、法律思想、法律现象、法律组织等方面的历史，重在沿波讨源，把握脉络，探索历史真相，更多偏重于“史”的范畴；而后者则重在从规

范性的角度，对制度及思想内在机理作出解释，试图分析某种制度的内在逻辑结构和法律价值，更多偏重于“法”或者“规范”的范畴。

《中华民国约法》第八条：“人民依法律所定有诉愿于行政官署及陈诉于平政院之权。”第四十五条规定：“法院依法律单独审判

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但关于行政诉讼及其他特别诉讼，各依其本法之规定行之。”

结构功能主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理论流派。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
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

于新的平衡。代表人物有Ａ·孔德，Ｈ·斯宾塞，迪尔凯姆，Ａ·Ｒ·拉德克利夫，马林诺夫斯基，帕森斯等。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的行政审判机构，里面涉及到平政院中一个特别的部分———肃政厅①。当然，行政审判是其设立的初

衷，在其存在的十余年内，也主要是解决行政审判，故而其司法审判功能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心。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源盛先生于平政院研究用力甚勤，也是目前学界对平政院原始资料占有最为

丰富的学者②，所以其论文《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对“平政院的人与事”论述得非常详细准

确。就机构而言，黄认为：“平政院系直隶于大总统，并非单纯的司法机关……平政院的构成人员主要

是评事，定额十五人；另设肃政史，定额十六人，均须年满三十岁，并具荐任任官行政职三年以上，或任司

法职二年以上，著有成绩等资历之一。二者的任命皆由平政院院长、各级总长、大理院院长及高等咨询

机关，密存合乎任命资格者，呈由大总统选择任命，审判庭庭长则由平政院院长开列评事名单，呈请大总

统任命。”［２］在交代完平政院组织结构以后，黄继而评论：“显然，大总统拥有平政院重要人事的任命权，

又无须经其他权力机关的同意，在彰显平政院与行政权关系的似离又即。”［２］这“似离又即”一词，可谓

精辟地概括出了平政院的组织特性，是黄在仔细考察了平政院组织之后得出的点睛之笔。

就平政院人员结构而言，黄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列了一个详细的表格“平政院历任院长及评事

略历一览表”，内载有这些人员的姓名、生卒年份、学历、经历、著作５个方面的状况，令人一目了然，从
中也可切实体会到黄的苦心孤诣，因为将沉默在历史烟尘中的人发掘出来，实属不易。在黄文中列有三

表，其中表三“平政院十四年来案件裁决终结情形百分表”，更是典型的统计描述上的“三线表”类型。

文章给我们一个方法论上的启示：统计学中的定量分析也可以吸收到法律史学中来。当然，单纯看统计

数据，也未必就一定符合社会实际，黄源盛发现了人员的高素质与审判的低要求之间的差异，得出结论：

“而在缺乏合理的审判环境里，要评事们能发挥高度的敬业态度及专业品质，戛戛乎其难哉！”［２］诚哉

斯言。

职司行政审判职能，是设立平政院的初衷，也是平政院存在过程中最大的职能，是故任何研究平政

院者对此都无法回避。黄源盛在其文章中对平政院时代行政诉讼法的内容，包括其程序、诉讼之提起、

诉讼的审理、诉讼的裁决和执行都做了描述，但该文最有价值之处，则是一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在法学中

的运用。文章的第四部分，为“平政院行政诉讼案例的初步考察”，前文提及，黄在搜集原始资料方面苦

心孤诣，之后，又将原始资料分类整理，分为四类案件，并列表统计，第一类属于因财产而涉讼的，有１６０
件，占总量８２．９％；第二类属于人事资格的，有２２件，占总量１１．４％；第三类为误将民事案件高到平政
院的，有４件；最后一类是难以分类的７个案件。做了这样一个区分后，黄继而考察若干案例的运用实
态，从中明确了诉讼的程序要件和试题要件，并且还据此考察行政法基本原理在实务中的运用，即宪法

上基本权利与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特别权力关系，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制衡诸原理是如何体现到案

件中的［２］。黄先生利用现代法学方法，将行政诉讼的模式剖析得十分清晰，确实令人信服。且从此文

中，又可以看出黄先生的一种学术进路，其似乎正致力于将法律史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来研究，而不仅

仅是考据和无端的“意义升华”③。同时也昭示法律史学者，如果想从事法律史学的内部性研究，没有较

好的部门法律知识和法理素养，是难以胜任的。

职司行政审判职能，是设立平政院的初衷，也是平政院存在过程中最大的职能，是故任何研究平政

院者对此都无法回避。除黄源盛先生外，孙之智也著文重点考察了平政院行政诉讼的主要原则和特点，

０１１

①

②

③

专门研究肃政厅的文章主要有如下。刘凯等：“剖析民初平政院中西合璧尝试的受挫———以肃政厅的昙花一现为视角”，载《中

国商界》，２００９年第８期；方辉：“北洋政府初期肃政厅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９年）；李松杰：“民初政争夹缝中的肃政厅”，华中
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８年）。

这点在黄源盛先生的“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一文的前两个部分可以查知，如其文中自述其搜集平政院裁决书等材料

的经过：“……为此，笔者又提行囊，遍访重庆、南京、上海、北京以及日本东京、京都等各大档案馆及图书馆，乃至于古本书肆，芒鞋踏破，

千金散尽，全力收罗复制……溽暑寒冬两度，更深灯烛耙疏，截至目前为止，共搜集到平政院有关行政政讼的裁决计一百八十六案”见黄

源盛：“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载（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集刊：人文及社会科学”，“民国八十九年十月，十卷四期”第４９５
页。

笔者所谓无端的“意义升华”，意在指法律史学研究中，许多作者好发高论，在没有充分占有法律史料、没有细致分析规范法理

之前，即大而化之的得出口号式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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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数点结论：１）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采概括主义；２）行政诉讼不得附带损害赔偿之诉；３）行政诉讼实行
一审终审制；４）在审理方式上，规定以言词辩论为原则，书面审理为例外，公开审理为原则，不公开审理
为例外，但实际上却是以书面审理为主；５）实行评事回避制度，确保司法公正；６）坚持行政行为的效力
先定性，但赋予平政院一定的司法变更权；７）由肃政厅提起行政公诉的特殊职能；８）平政院的裁决由平
政院院长呈请大总统批令主管官署执行［３］１５－１９。孙文在这方面论述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概括了平政院司

法职能的主要特色，可使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法律制度背后把握一条清晰的脉络。周颖的《北

洋政府时期的“民告官”略论（１９１４～１９２８）———以平政院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强调了平政院行政诉讼
的“民告官”特色，作者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对当时的“民告官”从社会背景、审理机构和

程序以及对具体案件的分析几个方面来论述。认为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告官”是：“北洋社会的反响，协

调官与民之间关系；平政院的设立和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对于中国法制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制度涉及

与司法实践上存在差距。”［４］但作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平政院司法职能的误读，将平政院司法职

能理解为“民告官”，并未照顾到平政院作为一个法律机构的法律特征，故而作者在追溯法律事实的背

后，对规范的认识带有片面和感性的色彩。

此外，杨绍滨的《北洋政府平政院述论》、陈有勇的硕士论文《民国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研究》等都有

关于平政院司法功能的研究。但是，虽然目前著述不少，但尚属肤浅，表面化的弊端仍在呈现。这个领

域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加强。

（三）关于平政院利弊得失的研究

中国自古以来的史学传统即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平政院研究者也秉承自古

以来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史学抱负，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在于仅仅叙述一个实事，而在于沟通古

今，希望对现在的法制有所启迪。是故，研究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问平政院研究的当代价值，他们对

平政院利弊得失的判断，便是这一意识的凸显。

我们在上文的评述中，已经可以察觉研究者对平政院利弊得失的判断，在此不再一一加以叙述。平

政院利弊得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平政院与司法独立的关系问题，二是平政院与社会的

适应问题。

平政院制度的利弊得失究竟如何，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近十年研究平政院的学者

并没有得到一个完全共识。但是有一点则毋庸置疑，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正是惋惜于如此一个机

构，在十余年内竟然仅有一百多件，所以更多学者对此展开反思和检讨，批判之声要盖过辩护之论。而

较早讨论平政院利弊得失的文章的，要属武乾《论北洋政府的行政诉讼制度》一文，该文发表在１９９９年
第５期的《中国法学》，影响较大，我们从上述许多研究作品中，都可以看得到这篇文章的影子。这篇文
章在平政院设立的思想渊源、设立过程、编制结构、人事问题、功能特征等单个方面，也许不如后来者那

么详尽，但是其在利弊得失研究上的奠基性质的地位，却毋庸置疑，作者认为“尽管《平政院编制令》在

行政公诉机关的设置上对大陆法系的行政诉讼体制作了创造性的改良，但这种局部的改良不足以抵消

大陆法系行政诉讼体制在中国的不适应性”［５］。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平政院无法承担全国所有的行政

诉讼，中国的面积比欧陆国家大得多，故而在欧陆国家能行得通的，在中国却困难重重；第二，中国司法

权历来薄弱，导致了中国不像欧陆国家那样，后者的行政诉讼制度是在司法权已经相当发达的情形下形

成的，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条件。武乾此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制度背后的需要有相应的社会

土壤，否则制度运行就成问题。此论点在陈有勇、杨绍滨等作者的文中都得到了重述。

而在笔者看来，对平政院利弊得失的评价最为公允的，还是黄源盛先生，兹备录其评价与此，以为这

一部分作结：

……不幸的是，民国初期，兵连祸结……在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时际，而有平政院创设之

依据，未始非与民更始，厉行“法治”之意，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法制史事。

虽有批评平政院绩效不彰，甚至聊备一格者，然而，经过初步的实证分析结果，平政院于民

国开基伊始，行政争讼制度方才萌芽之际，于法治及法制均未健全的时代里，专理行政诉讼十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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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四年，期间并无重大流弊，评事中虽较乏法律专业人才，但皆富于行政经验之有学养人士，事

简而专责，过事亦无迟滞，能有此成绩，已属难能；更重要的是，它为下一阶段的国民政府时期

的行政诉讼制度奠下了根基……［２］

三　民国平政院研究的反思
民国初年的行政诉讼制度，大体模仿德、日等国，尤其近似于奥地利，中国传统的行政模式、中国传

统的监察制度乃至当时的政治体制都对于这一制度产生了影响，使之与德、日、奥国的行政诉讼体制又

产生了明显的不同。“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

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６］６在行政权力长期处于强势地位的中

国，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并保障其有效运行本来就是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不能期盼它凑巧适合中国人民，

这需要立法者、执法者、法学家的不懈努力，使行政诉讼观念深入人心。遗憾的是，在清末民初的中国，

还远远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平政院在设立以及运行过程中困难重重，几至废弃，反映了当时还缺乏行

政诉讼制度得以运行的良好土壤。但无论如何，这一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已经有了开始，其中的经验教

训，都会成为以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建设的宝贵财富。

知道了研究之动态，才能明研究之得失。事实上，尽管平政院只存在了１４年，１４年在整个历史年
间只有短短一瞬，然而考虑到那１４年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也可说是最“黑暗”的时代，而平政
院在此艰难时世，依然延续了１４年之久，并且依然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不能不说是吾国法制史上的重要
一页。检讨对于平政院的研究，虽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依然还有许多领域值得发掘，就笔者而言，研究

平政院乃至其他任何历史上的法律组织，必须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第一，历史的组织和组织的历史。因为法律史学中研究的组织，大多已成历史陈迹，所以发掘这个

历史的组织，使我们明确该组织的样态和功能，继而联系今天的实际，是一件较有意义的事，但我们在考

察历史的组织时，应勿忘组织的历史，组织只有放在历史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回答现代人的疑惑，也才能

对现代更具启示意义。

第二，组织的制度与制度下的组织。所谓组织的制度，就是该组织需要遵循的行为规范以及其创设

的某种规范，这更多可以用来理解该组织的功能。而所谓制度下的组织，主要了解该组织外围的制度环

境，法律史研究的核心之一是制度，如果对与组织相涉的制度不闻不问，这样的研究也是没有多少意

义的。

第三，组织的内部与组织的外部。组织的内部就要求研究组织的人和事，而组织的外部则侧重组织

与社会的相调节关系，不研究前者，组织研究会陷于空疏，不研究后者，则凸现不了组织研究的时代意义

和现代价值。

这是笔者对法律组织的法律史研究的一点管见。再回到平政院研究上来，我们的疑问还有很多，黄

源盛先生的困惑也依然属于笔者：“不过，对于平政院的裁决，是否均能切实执行？当时行政官署是否

阴奉阳违？甚至是鞭长莫及，使行政院之设形同具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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